
论 口 供

赵 定 华

被告人的口供是刑事诉讼中使用最普遍
、

最多的一种证据
。

对于口供这种证据
,

在刑事诉

讼中具有什么地位和作用? 在判断使用中掌握什么原则? 如何正确对待 ? 不论在实践中或是

在理论上
,

都存在一些问题
。

在实践中发生的某些错案
,

往往同不能正确对待 口供有密切关

系 ; 而理论上缺乏指导
,

又是不能正确对待口供的原因之一
。

因此
,

对口供进行研究
,

是非常必

要的
。

一提到口供
,

人们往往把它理解为被告人认罪的供述
,

而把他们的辩解忽略了
。

不承认犯

罪的案件被说成没有口供
,

其实口供应包括供述和辩解两个部分
。

与被告人 口供紧密相关的是被告人的检举
。

关于检举
,

在过去不少教科书
、

讲稿
、

宣讲材

料都把它归到口供之中
,

认为检举也是被告人 口供的一种
。

我认为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

刑

事诉讼法规定六种证据之一的口供
,

说的是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
,

并不包括检举
。

不可否认
,

在口 供中往往涉及被告人交代同伙犯的问题或检举另一案的犯罪分子的问题
。

前者我认为不

属于检举
,

而应认为是供述
,

因为这也是他所犯罪行的一部分
,

不交代明白就没有全部供认 ;交

代了就成了口 供
。

后者
,

揭发另一案件的犯罪分子
,

这是检举
。

这种检举不应包
`

括在口供之

内
,

因为这时
,

被告人的诉讼地位已变为另一案件的证人了
。

所以他的检举就成了另一案的证

人证言
,

而不是口供
。

把检举归到口供之内
,

就混淆了证人和被;告人在诉讼中的地位
。

所以口

供不应包括检举
。

供认犯罪事实的口供
,

是通过自首
、

坦 白
、

回答讯同等形式表现出来的
。

供认有的交代全

部犯罪事实
,

有的交代部分犯罪事实
。

不论他是部分供认
,

还是全部供认
,

对我们查清案情都

是有作用的
。

1
.

在侦察阶段
,

它有助于缩小侦察范围
,

较易确定侦察方向
、

搜集有关证据
,

并可根据口供

扩大线索
,

迅速破案 ; 或由于犯罪分子主动坦白
,

从而使长期无从破获的案件得以破案
。 2

.

在

审判阶段
,

有助于和其他证据材料互相印证
,

分析案情
,

作出结论
。 口供一旦被查实就起着直

接证据的作用
。

有的 口供由于所供情节详细而具体
,

经与其他证据印证相符后
,

再也推翻不

了
。 3

.

有助于确定被告人的认罪态度
,

便于作为量刑参考
。

被告人的辩解
,

通过申辩
、

解释
、

否认
、

提出反证等形式表现出来
。

有完全否认罪行的辩

解
,

有部分否认罪行的辩解
,

也有不否认罪行而从犯罪原因
、

环境的说明中进行辩解
。

不管是

那种辩解
,

对我们分析案情
,

同样是有用的
。

1
.

有助于我们更全面
、

更仔细地考虑案情
,

避免主观片面
。 2

.

有助于我们发现错
、

漏
,

发现

矛盾
,

弥补缺陷
,

甚至从辩解中发现线索
,

获得可靠的证据
。 3

.

有助于确定被告人的认罪态

度
。

被告人的口供
,

在诉讼中有其重要作用
,

这是显而易见的
。

然而
,

我们又不能因其重要而

盲目轻信
。

被告对案件情况知道得最清楚
,

案件的处理结果对其个人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
。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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曝
此

, 口供必然有真有假
,

真真假假
,

半真半假
,

情况非常复杂
。

我们在鉴别判断国供时
,

必须考

虑到被告人的特点
,

结合其他证据全面审查
,

不能盲目轻信
。

但是在实践中
,

盲目相信口供的情况
,

仍屡见不鲜
,

人们往往不知不觉地堕人这种盲目相

信 口供的境地
,

其具体表现是 : 1
.

有证无供不敢定案 ; 2
.

有供无证孚以定案 ; 3
.

供证有矛盾时

按 口供定案 ; 斗
.

把辩解视为狡猾和抗拒 ; 5
.

甚至用刑讯
、

威胁
、

诱骗等手段去获取 口供
。

盲目相信口供的表现形式虽有不同
,

但其本质是一样的
,

都是主观片面偏听偏信的表现
。

其根源主要是受
“
口供第一

”
思想的影响

。

我国历史丰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
,

在封建统治

下 口供被当作断案的唯一可靠依据
,
主张所谓

“

罪从供定,’i “

犯供最关紧要
” 。

他们审理案件就

是坐堂问案
,

刑讯逼供
:

招供画押
,

其证据制度是
“
无供不录案

” 。
即使犯罪的证据确凿

,

如果本

人不承认
,

也要使用刑讯手段
,

使他招供
,

才拍板定案
,

没有被告人的口供就不能定案
。

这种
“
白供第一

”
的思想

,

影响极为深远
。

解放后这种影响虽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克服
,

但并不彻

底
。
刑讯逼供的危害已为大多数人所认识

,

而诱供骗供却往往被忽视
,

甚至在有充分证据的情

况下
,

只要被告人不承认也不敢定案
,

或是侦查一开始就过多地把精力集中在审讯上
,

忽视证

据的收集
,

因而错过时机
,

使审查走向歧途
。 因此

,

我们除了应该在客观上改善我们的侦察手

段等条件外
,

更主要的是要从思想上认识这种
“
口供第一

”
的思想和做法是有害的

,

艳不能把错

误当作经验
。

多年的审判实践告诉我们
,

如何正确对待 口供
,

是十分重要的
,

我们要在
“ 重证据

:

重调查

研究
,

不轻信口供
”
这个总的原则下

,

慎重对待
。

我们要牢牢树立起一切案件的认定必须依靠

充分而确实的证据
,

没有证据就不能判
,

而不能把希望寄托在被告人的口供上
。

不轻信 口供
,

不是一概不信
,

也不是一概无用
,

而应作调查研究
,

根据证据去分析其真假
,

被证实了的口供才

能相信
。

从实践的情况看
,

应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

一
、

正确对待供证关系
。

供与证紧密相关
,

又各有不同
。
口供有真有假

,

必须用证据来核

对
,

才能辩别其真假
。

证据也有真有假
,

也可以用口供来加以对照
。

正确对待供证关系
,

应遵

循以下原则 :

1
.

有供无证不能判
。
因为有许多主客观方面的原因可能影响被告人 口供的真实性

,

必须

引起我们的注意
。

从主观方面看 , ( ` )为了逃避惩罚或减轻个人的罪责 ; ( 2 ) 对政策亨错误的
理解

,

企求得到宽大处理 ; ( 3 )为了庇护同伙或其他人 ;( 此情况在流氓案件中尤为突出) ( D 出

于私人报复
,

嫁祸于人 ; ( 5 )交待次要罪行掩盖更大的罪行 ; ( 6 ) 甚至为了能解脱精神上肉体上

的痛苦
,

求得早死而编造很严重的罪行等等
。

从客观来看
:
( )l 刑讯逼供 ; ( 2 )指名问供

、

诱供
、

骗

供 ; ( 3 )同伙犯的威胁恫吓 ; ( 4 )同伙犯的串供
,

订立攻守同盟等等
。

以上说的这些不管是被告

人主观方面的原因
,

还是客观方面的原因
,

都有可能影响被告人口供的真实性
。

如果没有掌握

其他充分确实的证据
,

仅仅根据被告人的认罪口供
,

不得判罪
。
因为

,

只有被告口供而无其他

证据
,

就无法辨明口供的真假
,

仅凭被告口供定罪判刑
,

一旦被告推翻
,

将使全案造成被动
。

如

某盗窃案
,

现案抓获
,

被告无法抵赖
。

在一再追间下又供出真余几十起盗窃行为
,

但并无其他

证据即判刑十年
,

后来被告申诉说
: “
我只作案十起

,

其余全是假话
” ,

审判员一再问他这是实

话吗? 还翻不翻? 被告一再表示不翻了
,

这回是实话
。

于是改判五年
。

改判后被告又申诉说
,

我只现案一起
,

其余均是假话
。

本来就无证据
,

还得给他作第二次改判
。

非常被动
。

`

:
堪

;

有证无供可 以封
。

证据充分确实的
,

就是没有被告供述也可以定罪判邢
。

在实践中
,

被

告人往往以各种理由和谎言来进行辩解
,

以逃避惩罚
。

女吩盯案件
,

被告人往往以通奸为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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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认强奸犯罪
,

反革命案件被告往往以不想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为理 由说无反革命目的
,

这就不

能以口 供为准
,

而必须以其行为反映出来的证据为准
,

有了证据
,

就不怕被告不承认
,

照样可以

定案
。

甚至被告对全案事实都予否认的情况下
,

有了充分的证据
,

也可定罪判刑
。

3
.

供证矛盾要慎重
。

供与证有矛盾时
,

不要仓促定案
,

必须进一步调查
,

解决矛盾
,

才能定

案
。

尤其是案 中的关键性问题
,

必须毫不含糊
,

有根有据
,

不能凭推测去解释矛盾
,

回答问题
。

如果在法定时间内查不清
,

又无线索再查
,

就应按查清的部分结案
,

把未清问题留待以后去

解决
。

二
、

懊重对待攀供问妞
。

所谓攀供
,

即是招供时凭空牵扯别人
,

攀供的动机各种各样
,

有

的企图争取从宽
,

有的为了报复别人
,

有的为把自己的罪责推在别人身上以减轻 自己罪责
,

有

的是在逼供诱供情况下胡编乱咬
。

被告人常常利用攀供来转移我们视线
,

以掩盖自己的罪行 ;

或钻某些空子
,

拖延时间
,

企求免于一死
。

如某杀人案
,

在宣布被告死刑即将赴刑场执行枪决

时
,

他提出还有一人参与作案
,

说的有名有姓有情节
。

后将该人拘留
,

经数月查对根本不实
,

经

讯问罪犯为什么说假话咬别人
,

他说他以为每逢年节必须杀几个镇压
,

想躲过这一阵再说
。

三
、

正确对待被告人的辩解
。

被告人的辩解往往通过申诉
、

解释
、

反证
、

反驳等形式表达

出来
,

就其内容来说
,

一方面可能是被告犯了罪
,

企图逃避惩罚或减轻惩罚
,

一方面可能没有犯

罪或犯了较轻的罪
,

进行申辩
。

无论是哪种可能性
,

我们都必须认真对待
。

我们要听取被告人

的申辩理由
,

要审查他提出的反证是否真实
。

如肖某盗窃案
,

原认定肖在汽车
_

上偷窃乘客上衣

口袋中的人民币
,

肖坚决不供认
,

但卷中有当场抓获人和目睹者
一

二人的证言为证
,

定案判刑后
,

肖上诉被驳回
,

但仍多次提出申诉
。

其辩解理由是
“
证人

”

有意陷害
。

经查
,

三个
“
证人

”
都是公

安机关的监视对象
,

他们为了
“
立功

” ,

故意将人民币放在上衣口袋内
,

露出一点
,

在肖面前晃

挤
,

肖未偷
,

又将人民币抽出掉在肖胳臂上
,

肖伸手去捡时
,

即被抓住
。

显然
,

这种所谓人赃俱

在的人证物证都是假的
。

一审
、

二审对被告的辩解均未予重视
,

造成错判
。

可见对于被告人的

申辩必须认真对待
,

而不能一律视为抵赖
。

四
、

懊重对待集团案件中被告人的口供
。

集团案件中被告人的口供 (即伙犯 口供 )较之和

般案件
,

有其不同特点
:

( )l 由于集团案件中被告人对共同犯罪的内幕
,

以及许多特殊具体的

情节
,

如阴谋策划
、

组织分工等知道得最清楚
,

而这些细节又是其他人难于了解的 ; ( 2 ) 每个被

告人在集团案件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不同
,

他们中有主犯
、

从犯或胁从犯
。

他们的罪行轻重不

同
,

对案件的处理结果关系重大
。

根据以上特点
,

我们如能采取正确的策略和方法进行审讯
,

突破薄弱环节
,

获得线索
,

这对于案件的侦破和认定
,

有重要作用
。

但如果只有几个被告人的口供而无其他任何证据
,

即使几个 口供一致
,

也不能定案
。

有人

说
,

被告 口供也是证据之一
,

几个被告人之间
,

不是可以互证吗 ? 诚然
,

几个被告人的口供一

致
,

对于确定案情
,

当然有很大作用
。

但是
,

必须排除几土裤告人之间有无事前事后的串供
、

串

通? 有无攻守同盟 ? 几个被告人的口供是在什么情况下取得的 ? 有无刑讯逼供
、

指名问供
、

诱

供
、

骗供等情况 ? 而排除这些情况靠什么呢? 要靠事实
,

靠证据
,

所以伙犯之间的互证
,

必须是

有条件的
,

只有排除了以上提到那些情况以后
,

才能起互证作用
。

而旦在起互证作用时
,

他们

本身仍然是口供
,

不能算做是证人证言 被告人在诉讼 由的法律地位并没有改变
。

袋之
,

是否能正确对待被告人的 口 俘
,
六月

负

突件的处理关索 范大 我们一定要正确对待口

供
,

坚持
“
重证据

、

重调查研究
,

不轻信 口供
”
灼原则

,

把司法工作搞得更好
。


